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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重庆工商大学科研项目及创新成果分类分级基本标准 

（人文社会科学类） 

 

一、科研项目 

人文社会科学类科研项目根据项目来源、资助类别、留校使

用经费额度等，分为 T1、T2、T3、A1、A2、A3、B1、B2、C、

D、E等十一个等级。 

（一）T1级 

Ⅰ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含国家社科基金单列学科重

大项目，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项目等专

项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团队项

目。 

Ⅱ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Ⅲ类：单项留校使用经费（不含学校配套经费，不含外拨经

费，下同）300万元及以上的纵向科研项目。 

Ⅳ类：单项留校使用经费600万元及以上的横向科研项目。 

（二）T2级 

Ⅰ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含国家社科基金及其单列学

科批准立项的各类重点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

学者个人项目）。 

Ⅱ类：教育部后期资助重大项目；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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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教师研究专项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专项课题”重大项目等其他专项研究重大项目。 

Ⅲ类：单项留校使用经费200万元及以上的纵向科研项目。 

Ⅳ类：单项留校使用经费 400万元及以上的横向科研项目 

（三）T3级 

Ⅰ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含青年项目、西部项目；后

期资助一般项目及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中华学术外译一般

项目；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一般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各单列学

科一般项目、青年项目或西部项目。 

Ⅱ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各类专项重点项目；教育部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务院其他部委批准立项且

留校使用经费 10万元及以上的社科研究重大项目。 

Ⅲ类：单项留校使用经费100万元及以上的纵向科研项目。 

Ⅳ类：单项留校使用经费200万元及以上的横向科研项目。 

（四）A1级 

Ⅰ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规划基金项目、

青年项目、西部项目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各类专项任

务一般项目。 

Ⅱ类：国务院其他部委立项资助且留校使用经费 10万元以

下的重大项目。 

Ⅲ类：单项留校使用经费 50 万元及以上的纵向科研项目。 

Ⅳ类：单项留校使用经费100万元及以上的横向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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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A2级 

Ⅰ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教育部重点项目；国务院其他

部委立项资助的社科研究重点项目。 

Ⅱ类：省级社科规划（含教育、艺术单列学科）重大项目或

重庆市重大决策咨询研究课题重大项目。 

Ⅲ类：单项留校使用经费 40 万元及以上的纵向科研项目。 

Ⅳ类：单项留校使用经费 80 万元及以上的横向科研项目。 

（六）A3级 

Ⅰ类：省级社科规划（含单列学科）重点项目；重庆市重大

决策咨询研究课题重点项目。 

Ⅱ类：教育部区域国别研究项目、春晖计划项目等教育部其

他司局立项资助的社科研究项目；国务院其他部委立项资助的

社科研究一般项目或决策咨询一般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司法

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农业农村部软科学

课题，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全国统计科学研究项目，民政部

部级课题，国家发改委各司局公开征集课题等。 

Ⅲ类：单项留校使用经费 30 万元及以上的纵向科研项目。 

Ⅳ类：单项留校使用经费 60 万元及以上的横向科研项目。 

（七）B1级 

Ⅰ类：省级社科规划（含单列学科）一般项目；重庆市重大

决策咨询研究课题一般项目。 

Ⅱ类：主持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且到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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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经费 5万及以上。 

Ⅲ类：单项留校使用经费 20 万元及以上的纵向科研项目。 

Ⅳ类：单项留校使用经费 40 万元及以上的横向科研项目。 

（八）B2级 

Ⅰ类：重庆市教委（含省级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重大项目、

重点项目（不含基地重点项目）。 

Ⅱ类：主持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且到校使

用经费 5万元以下。 

Ⅲ类：单项留校使用经费 10 万元及以上的纵向科研项目。 

Ⅳ类：单项留校使用经费 20 万元及以上的横向科研项目。 

（九）C级 

Ⅰ类：重庆市教委（含省级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

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Ⅱ类：单项留校使用经费 10 万元及以上的横向科研项目。 

（十）D级 

Ⅰ类：学校批准设立的校级科研项目（不含教改项目）。 

Ⅱ类：单项留校使用经费 5万元及以上的横向科研项目。 

（十一）E级 

其他各类纵向、横向科研项目。 

二、学术论文 

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论文根据发表刊物、收录转载、学术评

议等情况，分为 T1、T2、A1、A2、A3、B1、B2、C1、C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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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等十一个等级。 

学术论文的质量分级，由学校学术评价组织按照有关规定

和程序，在参考《重庆工商大学学术期刊分类表（2023年修订）

（人文社会科学类）》基础上，对论文的创新质量、学科贡献、

学术影响等进行综合评议后认定。 

三、学术著作 

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著作（不含教材、论文集）根据成果来

源项目情况、入选出版资助计划或出版推广计划情况、获得出

版界奖项情况、出版社的影响力等，分为 T1、T2、T3、A1、A2、

A3、B1、B2、C、D等十个等级。 

T1类：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著作；获得中国

出版政府奖的学术著作。 

T2类：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学术著作；列入国家重点出版

物出版规划项目的学术著作；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资助的学术专著；获得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立项资助的

著作。 

T3类：入选“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并

完成翻译出版的学术著作；获得“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及

“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资助并完成翻译出版的学术著

作；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译著；三联书店“现

代西方学术文库”的译著。 

A1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鉴定结项成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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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著作；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重点项目资助外译的中文

原著或项目成果出版的外文译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

助重大项目最终成果出版的著作。 

A2类：在学校指定出版社出版的结项等级为“优秀”的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鉴定结项成果（不含阶段性成果）；国家社科基

金中华学术外译一般项目资助外译的中文原著或项目成果出版

的外文译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鉴定结项成果出

版的著作；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一般项目成果出版的

著作；列入省级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的学术著作；全国高校

古籍整理项目（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

助）成果出版的著作。 

A3类：在学校Ⅰ类指定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在学校指

定出版社出版的结项等级为“良好”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鉴定

结项成果（不含阶段性成果）；在“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

项目国外出版机构指导目录”所列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入

选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名单的科普读物。 

B1类：在学校Ⅱ类指定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入选重庆

市（或其他省级）优秀科普作品名单的科普读物。 

B2类：在学校Ⅲ类指定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 

C类：在学校Ⅳ类指定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 

D类：其他正式出版的学术性著作（专著、编著、译著、工

具书、学术性资料或史料汇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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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指定出版社名单。Ⅰ类：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

联出版社；Ⅱ类：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高等教育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国防工业出版社、

人民邮电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化学工业

出版社；Ⅲ类：经济科学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中国大

百科全书出版社；Ⅳ类：新闻出版总署认定的“全国百佳图书出

版单位”。】 

四、科研成果获奖 

人文社会科学类科研成果获奖，根据授奖单位级别、奖项影

响力、获奖等级等，分为 T1、T2、T3、A1、A2、A3、B1、B2、

C等九个等级。 

T1类：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

学）特等奖。 

T2类：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

学）一等奖。 

T3类：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

学）二等奖；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以党中央或

国务院有关部委名义颁发的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省级

人民政府颁发的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重庆市发展研究

奖特等奖。 

A1类：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

学）三等奖、成果普及奖、青年成果奖；以党中央或国务院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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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委名义颁发的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或不区分等级的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省

级人民政府颁发的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重庆市发展研

究奖一等奖；经教育部等主管部门认定的全国性基金奖项：霍

英东基金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

文奖、思勉原创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以及孙冶方

研究基金会、吴玉章研究基金会、陶行知研究基金会、钱端升基

金会颁发的社科优秀成果奖（该类奖项区分等级或类别的，由

学术评价委员会按“一事一议”方式审议认定）。 

A2类：以党中央或国务院有关部委名义颁发的社科优秀成

果奖三等奖；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省级人民

政府颁发的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重庆市发展研究奖二

等奖。 

A3 类：省级人民政府颁发的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重庆市发展研究奖三等奖。 

B1类：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重庆高校

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重庆工商大学优秀科研成果

奖一等奖。 

B2类：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重庆高校

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重庆工商大学优秀科研成果

奖二等奖。 

C类：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重庆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重庆工商大学优秀科研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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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备注：上述奖项中，设特等奖不设三等奖的，特等奖按一等

奖进行认定，以此类推。 

五、咨政研究成果 

人文社会科学类咨政研究成果，根据成果的政策影响力、社

会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等，分为 T1、T2、T3、A1、A2、A3、

B1、B2、C1、C2、D等十一个等级。 

T1类：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肯定

性批示的单篇成果。 

T2类：获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全国政协

主席肯定性批示的单篇成果；获中央政治局常委肯定性批示的

单篇成果。被党中央、国务院做政策性采纳应用并产生良好政

策效果的单篇成果。 

T3类：获副国级领导人肯定性批示的单篇成果。 

A1类：被党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做政策性采纳应用并产生

良好政策效果的单篇成果。 

A2类：获省部级党政正职领导肯定性批示的单篇成果；被

省部级党委和政府部门采纳并产生良好政策效果的成果；被中

共中央办公厅《专报》《观点摘编》以及全国社会科学规划办公

室《成果要报》等刊载的成果。 

A3类：获省部级党政副职领导或省级人大、政协正职领导

肯定性批示的单篇成果；被副省级党委和政府部门采纳并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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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政策效果的成果；被《国家高端智库报告》、教育部《高校

智库专刊》等刊载的成果。 

B1类：被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教育成果要报》以及

《求是内参》《新华社内参》《人民日报内参》《光明日报内参》

等刊载的成果。 

B2类：被地级市（自治州、盟、地区等）党委或人民政府

（包括直辖市区、县党委和人民政府）、厅局级党政部门采纳应

用并产生良好政策效果的成果。 

C1类：被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内参、中国社会科学

院内参、国家行政学院内参、国家发改委《改革内参》、中央统

战部《零讯》《统战工作（专刊）》以及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内部

咨政刊物等刊载的成果。 

C2类：被县（自治县、旗、县级市、市辖区等）党委或人

民政府采纳应用并产生良好政策效果的成果；被重庆市社科院

《决策建议》、重庆市社科联《重庆社科智库成果要报》、重庆市

委党校《领导视窗》、重庆市科协《院士专家建议》、重庆市委统

战部《党外人士建言》等咨政刊物刊载的成果。 

D 类：被乡镇、街道或区县党政部门采纳应用并完成结题

手续的横向科研项目的成果（须提交加盖有乡镇、街道或区县

党政部门公章的相关公文和应用证明）。被我校咨政平台《南山

智库》刊载的成果。 


